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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辽宁省社会与经济的现实数据， 利用马丁法测算得出食物线、 低贫困线、
高贫困线等指标。 通过与现实低保标准的比较发现， 现实标准位于食物线与低贫困线之间，
不能满足受助者最低层次的多元需求； 通过构建与食品价格指数、 消费价格 － 人均收入组合

指数、 人均收入增长率的联动调整机制， 得到动态调整后的城市低保标准； 在与辽宁省财政

适度负担率比较后， 发现辽宁省地方财政不仅能够承担调整后的低保标准， 而且也完全能够

承担马丁法所确定的高、 低贫困线。 对此提出了科学地确定低保标准、 实现底线公平与多元

需求的统一、 设计动态调整机制、 构建多元保障衔接机制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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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及社会结构的转型， 出现了包括大量下岗人员在

内的城市贫困群体， 如何保障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就成为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这客观上促

进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诞生。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辽宁省开始建设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 １９９５ 年沈阳和大连两市率先尝试， 至 １９９７ 年辽宁省全部城市都建立了该项制

度。 １９９９ 年国务院颁布的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 对辽宁省城市低保制度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历届省政府都对低保制度给予高度关注， 并在 “十二五” 规划中，
提出了将提高低保水平作为社会救助重点的工作目标。 从实践情况看， 辽宁省城市低保制度对

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存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与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水平相比， 低保制度在标准

确定和水平调整方面仍存在改善的余地。
在城市低保标准的确定方面， 学界提出了多种测定办法： 张秉铎、 唐钧提出三步骤 “综合法”，

由生活形态确定贫困群体， 确定贫困居民生活必需品， 在此基础上得到贫困者的恩格尔系数［１］。 洪

大用设计了四层次八步骤指标体系， 以保民生为出发点建立弹性低保标准［２］。 翁钱威等人利用 ＥＬＥＳ
模型， 得到满足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水平［３］。 杨立雄总结了几种常用的贫困线计算方法， 认为

马丁法是测算低保标准的可行方法［４］。 在低保标准的调整机制方面， 唐钧认为利用收入比例法、 恩

格尔系数法、 市场菜篮子法构成的 “综合法” 能够调整低保标准［５］。 丁建定从理念、 原则、 环境三

个方面论述了低保调整机制的重要性［６］。 杨立雄对马丁法进行了修正， 并以北京市为例确立了低保

标准与食品价格指数及社会平均收入挂钩的调整方法［７］。
学界对城市低保标准及其调整机制进行了较多的前期研究， 但多局限于对低保标准和调整机制的

理论阐释， 比较缺乏实证研究。 即使有利用 ＥＬＥＳ 模型或马丁法的研究， 也存在着对具体测算的简化

问题。 鉴于此， 本文全面利用马丁法， 对具体地区进行有一定深度的研究， 以期对低保标准的确定及

合理设计调整机制提出明确的思路和结论， 以利于城市低保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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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辽宁城市低保运行状况及问题分析

１． 辽宁城市低保制度运行状况

在低保人数方面， 近十年来辽宁城市低保人数总体表现出稳中有降的趋势，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３ 年曾出

现小幅增长。 根据民政部各省社会服务统计数据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可知， 辽宁省 ２００３ 年低保人数为近

十年来最多， 达到 １５９ 万人； 但自 ２００４ 年起低保人数开始减少， ２０１２ 年下降幅度达到 １１％ ， 为历年

最大降幅。 受助率由 ２００２ 年的 ６ ５６％下降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３ ６５％ 。
在低保标准方面， ２０１２ 年民政部各省统计季报数据表明，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度， 辽宁城市低保平均

标准为 ３６６ ６４ 元 ／人 ／月， 实际低保金支出 ２３９ １ 元 ／人 ／月。 其中水平最高的为大连市为 ４５１ ４３ 元 ／
人 ／月； 最低标准的朝阳市为 ３１１ ００ 元 ／人 ／月， 二者相差 １４０ ４３ 元 ／人 ／月。

在低保标准的调整方面， 根据民政部各省社会服务统计数据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可知， 辽宁省各市

的低保标准逐年稳中有升。 从辽宁省整体情况看， 近十年来低保标准的年均增长率超过 １０％ ， ２００９
年增幅为历年最高， 达到 ２０ ９４％ 。 鞍山、 抚顺、 本溪、 营口、 铁岭、 朝阳、 葫芦岛共 ７ 个城市的低

保标准调整幅度超过了辽宁省平均水平， 占辽宁省 １４ 个城市的 ５０％ ； 其中抚顺市低保标准增幅最

大， 超过辽宁省平均增幅约 ８ 个百分点。 低保标准的变动使低保资金总量不断增加， 特别是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资金增幅非常明显， 与上年相比分别增加了 ２７ ７０％ 、 ３１ ６９％和 ２８ ０７％ 。

２． 辽宁城市低保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１） 低保标准增速较快但占居民基本经济指标比例仍偏低。 民政部各省统计季报数据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和 《辽宁统计年鉴》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数据表明，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 辽宁省低保标准保持了较高

增长速度， 由 １７２ ８６ 元 ／人 ／月增长到 ３６６ ６４ 元 ／人 ／月， 年均增速为 ８ ７１％ ， 绝对额增长为最初的

２ １２ 倍。 但是与同期辽宁省物价年均上涨 １０ ８０％ 、 人均消费支出年均 １１ ９８％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均 １３ ５４％的增速相比， 还存在明显差距。 尽管不能认为低保标准必须要与某种指标同速增长， 但是

过大的增速差距会导致受助者实际消费能力的绝对下降。
（２） 各城市的低保标准存在较大差异。 低保标准的离散系数①反映了各地低保标准的差异程度。

经笔者计算， 鞍山市和营口市各自低保标准的离散系数都接近 ２０％ ， 是辽宁省低保标准差距最大的

城市， 此外还有抚顺、 阜新、 盘锦、 铁岭、 朝阳、 葫芦岛 ６ 个城市的低保离散系数超过 １０％ 。 以上 ８
个城市占辽宁省全部城市数量的比例超过半数， 约为 ５７％ ， 表明辽宁省存在较明显的低保差距过大

问题。 尽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低保标准存在差异是一个客观现实， 但过大的差距将使收入领域

产生新的不公平， 并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３） 低保标准缺乏科学、 稳定的指数化调整机制。 ２００２ 年出台的 《辽宁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办法》 对调整机制提出了指导意见， 即 “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 适时调整城市

居民最低社会保障标准”。 大连市依据以上原则建立了城乡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 每年第一季度由

市民政局会同财政部门， 将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乘以 ３０％ － ３５％ 的系数， 得到本年城

乡低保标准的参考值， 并根据现实情况加以微调后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在特殊时间内， 如元旦、 春

节或年内发生较大物价变动的情况下， 再补发物价补贴。 沈阳市 ２０１０ 年出台了 《关于建立城乡低保

标准自然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 提出要根据上年综合指数确定调整标准， 但低保标准未必每年都要

调整的思路。 在低保标准不上调时， 可用物价补贴机制来补充， 当物价指数同比增长达 ５％且持续三

·０１１·
① 此处使用的是离散系数指标体系中的标准差系数， 即各市所辖区县的低保金标准差与低保金均值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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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以上时， 启动物价补贴机制， 为低保户及边缘户发放物价补贴 １０ 元 ／人 ／月和 ５ 元 ／人 ／月； 在物

价指数回落至 ５％以下且持续三个月时， 停发物价补贴。 尽管调整机制在理论上已经建立起来， 但是

真正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应急性临时价格补贴， 这一补贴办法具有反应迅速、 调整便捷、 应对及时以及

容易控制财政支出的优点。 但是应急性临时价格补贴无法有效维护居民的购买力， 同时指数化调整机

制多是建立在考虑本地区具体情况基础上的， 并没有形成全省统一的调整机制， 会使全省低保者的生

活水平与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脱节， 不利于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 容易滋生社会矛盾。

三、 辽宁城市低保标准的理论测算及与现实给付的比较

马丁法是一种计算贫困线的方法： 在确定基本食物支出的基础上， 通过统计资料建立总支出与食

物支出之间关系的数学模型， 进而计算出贫困线［８］。 贫困线分为高、 低两种： 将最低非食物支出作

为非食物贫困线， 加上已知的食物贫困线， 就是低贫困线； 根据居民的人均食物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

入或人均生活费支出的关系拟合成回归模型， 可以得到高贫困线。
１． 热量支出法下的最低食物支出水平

表 １　 ２２００ 大卡食品种类及摄入量

千克 ／ 人 ／ 日
食品类别 标准

粮食 ０ ３００
豆类及豆制品 ０ ０４０
油脂 ０ ０２６
肉禽 ０ ０７５
蛋 ０ ０５１
水产品 ０ ０７５
鲜菜 ０ ４０９
水果 ０ １２５
奶类及奶制品 ０ １２５

　 　 资 料 来 源： 根 据 中 国 营 养 学 会 网 站
（ｗｗｗ． ｃｎｓｏｃ． ｏｒｇ． ｃｎ ／ ａｓｐ⁃ｂｉｎ ／ ＧＢ） 对营养组
合的规定计算得出。

最低食物支出水平取决于对食物组合下的热量估算。 根

据我国政府确定的最低热量支出标准、 计算方法以及现实生

活水平， 当前将最低热量确定为每日 ２２００ 大卡比较合适［９］。
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 在每天所需能量中， 蛋白质占总

体能量的 １０％ － １５％ ， 脂肪占 ２０％ － ３０％ ， 碳水化合物占

５５％ －６５％ 。 依据 《辽宁统计年鉴》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的相关

数据同时结合居民饮食习惯， 对食物种类进行组合， 可以得

到相应的食物种类清单及每天的摄入量， 详见表 １。 选择人

口五等分下的 ２０％ 低收入家庭为参照组， 依据食品消费价

格和相应年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转换为最终的消费价格以

及最低食物支出水平， 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根据食物摄入量及价格折算后的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０ 年最低食物支出水平 元 ／ 人 ／ 月
项目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粮食 ２ ５１ ２ ４８ ２ ６８ ２ ８０ ３ ６２ ３ ７８ ３ ９６ ４ ３４ ４ ８６ ５ ４３
豆类及豆制品 １ ７３ １ ８４ ２ ２７ ２ ２５ ２ ８３ ２ ９５ ４ ２７ ４ ０５ ４ ４０ ４ ５７
油脂 ５ ７９ ７ １２ ７ ８５ ６ ７７ ７ ５２ ７ ６８ ９ ４２ ７ ３３ ７ ４３ ８ ５２
肉禽 １２ ５９ １２ ９８ １４ ９１ １４ ９７ １８ １４ ２０ ４８ ２５ １７ ２３ ４８ ２３ ７７ ２９ ９４
蛋 ４ ４８ ４ ３４ ５ ３５ ５ ４９ ６ ６４ ６ ３４ ６ ４２ ６ ６９ ７ ４９ ８ ５８
水产品 １０ ５９ １０ ７４ １１ ４７ １１ ７４ １２ ５２ １３ ３７ １４ ５９ １５ ２０ １６ ２９ １８ ３５
鲜菜 １ ２３ １ ６０ １ ４５ １ ５４ １ ９２ ２ １５ ２ １４ ２ ６３ ３ １９ ２ ９１
水果 ２ ５５ ２ ５５ ２ ６３ ２ ７５ ３ ０１ ２ ７８ ２ ９２ ３ ２８ ３ ５７ ３ ９８
奶类及奶制品 ４ ８４ ４ ７８ ４ ６５ ４ ７０ ４ ５４ ４ ７５ ５ ８８ ５ ８８ ６ ０６ ６ ３１
月均最低食物支出 １３１ ０ １３７ ２ １４５ ６ １４８ ５ １７２ ９ １８４ ０ ２０６ ６ ２１３ ４ ２３１ ６ ２５７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辽宁统计年鉴》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及表 １ 数据计算得出。

　 　 ２． 低贫困线测定

低贫困线主要衡量低收入家庭的人均非食物支出， 此时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刚好达到普通家庭正常

食物支出的水平。 低贫困线回归模型为：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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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Ｃ ｊ 为第 ｊ 组家庭的食物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 也表示不同家庭的恩格尔系数； ω ｊ

为第 ｊ 组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ＳＦ
ｉ 为第 ｉ 年当地的食物线； ａ 为回归模型的截距项； ｂ 为回归系数； ε 为

该回归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根据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 《辽宁统计年鉴》 的城市居民食物支出额、 人均消费支出及总消费额进行回

归分析， 求得 ａ、ｂ 数值。 最低食物支出与非食物支出之间存在比例关系， 二者关系如下：
Ｓ″ ＝ Ｓ′（１ － ａ） （２）

　 　 其中， Ｓ″为非食物支出； Ｓ′为当地食物支出额； ａ 为回归方程中估计的参数。 辽宁省城市居民的低

贫困线测算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辽宁省城市贫困群体的低贫困线回归模型及测算结果

年份 ａ、ｂ 值 Ｒ２ 值 Ｆ 值
非食物支出
（月 ／ 元）

低贫困线
（月 ／ 元）

２００２ Ｃ ｊ ＝ ０ ４９５９７ － ０ ０８８９１ｌｎ （ ωｉ ／ ＳＦ
ｉ ） ０ ９３６ １０１ ７９ ６６ ９４ １９７ ９４

２００３ Ｃ ｊ ＝ ０ ５２１４５ － ０ １０００１ｌｎ （ ωｉ ／ ＳＦ
ｉ ） ０ ９２５ ８６ ２０ ６６ ５７ ２０３ ７９

２００４ Ｃ ｊ ＝ ０ ５５１１０ － ０ １１０３１ｌｎ （ ωｉ ／ ＳＦ
ｉ ） ０ ９４６ １２１ ５１ ６６ ２７ ２１１ ８７

２００５ Ｃ ｊ ＝ ０ ５３６７２ － ０ １０５５７ｌｎ （ ωｉ ／ ＳＦ
ｉ ） ０ ９４１ １１２ ２６ ６９ ７６ ２１８ ２７

２００６ Ｃ ｊ ＝ ０ ５１０２０ － ０ ０８８６０ｌｎ （ ωｉ ／ ＳＦ
ｉ ） ０ ９６４ １８６ １７ ８５ ８４ ２５８ ７０

２００７ Ｃ ｊ ＝ ０ ５１４５７ － ０ ０９３０８ｌｎ （ ωｉ ／ ＳＦ
ｉ ） ０ ９６２ １７４ ９５ ９０ ５７ ２７４ ６１

２００８ Ｃ ｊ ＝ ０ ５２７３３ － ０ ０８５９９ｌｎ （ ωｉ ／ ＳＦ
ｉ ） ０ ９７４ ２６４ ６７ ９９ ０２ ３０５ ６３

２００９ Ｃ ｊ ＝ ０ ５２９０ － ０ ０９１１１ｌｎ （ ωｉ ／ ＳＦ
ｉ ） ０ ９８５ ４７３ ７３ １０１ ９２ ３１５ ３６

２０１０ Ｃ ｊ ＝ ０ ５３６４０ － ０ １１１３４ｌｎ （ ωｉ ／ ＳＦ
ｉ ） ０ ９９２ ８２７ ４６ １０８ ８８ ３４０ ５１

２０１１ Ｃ ｊ ＝ ０ ５１３６３ － ０ ０９８３５ｌｎ （ ωｉ ／ ＳＦ
ｉ ） ０ ９３２ ９５ ３６ １２６ ８０ ３８３ ９３

　 　 资料来源： 根据表 ２ 数据、 式 （２） 及 《辽宁统计年鉴》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３． 高贫困线测定

低贫困线回归模型反映了生活费支出和食物线二者的比值同食物支出和生活费支出二者的比值之

间的关系。 表 ３ 中所有回归模型的 Ｒ２ 值都高于 ０ ９， 表明两种比值间关系非常紧密。 因此， 当 ＳＦ
ｉ 为

常量时， 式 （１） 演化成 ｌｎω ｊ 为自变量的复合函数， 可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ｌｎω ｊ ＝ ａ ＋ ｂＹＦ
ｊ ＋ ε （３）

　 　 其中， ω ｊ 为第 ｊ 组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ＹＦ
ｊ 为第 ｊ 组家庭的人均食物支出， ε 为随机误差项。 对辽宁

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食物支出数据作回归分析， 可得到参数 ａ、ｂ 的值。 在此基础上， 将

贫困家庭食物支出代入式 （３）， 最后通过求反对数得到高贫困线。 测算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辽宁省城市贫困群体的高贫困线回归模型及测算结果

年份 ａ、ｂ 值 Ｒ２ 值 Ｆ 值
高贫困线
（月 ／ 元）

２００２ ｌｎωｊ ＝ ７ １２７２７ ＋ ０ ０００６５ ＹＦ
ｊ ０ ９９３ １０４１ ９２ ２９２ ５０

２００３ ｌｎωｊ ＝ ７ １８３４ ＋ ０ ０００６０ ＹＦ
ｊ ０ ９９７ ２０６３ ３７ ２９９ ０７

２００４ ｌｎωｊ ＝ ７ ２２１２０ ＋ ０ ０００５５ ＹＦ
ｊ ０ ９９５ １５０５ ８９ ３０３ ３４

２００５ ｌｎωｊ ＝ ７ ３８０４２ ＋ ０ ０００４９ ＹＦ
ｊ ０ ９８５ ５２５ ３８ ３２３ ２７

２００６ ｌｎωｊ ＝ ７ ５６５９０ ＋ ０ ０００４２ ＹＦ
ｊ ０ ９８５ ４５４ ０８ ３８７ ０９

２００７ ｌｎωｊ ＝ ７ ６９６９９ ＋ ０ ０００３７ ＹＦ
ｊ ０ ９８２ ３９１ ２０ ４２３ ４９

２００８ ｌｎωｊ ＝ ８ ００３３７ ＋ ０ ０００２６ ＹＦ
ｊ ０ ９６２ １７８ ４３ ４７６ ７０

２００９ ｌｎωｊ ＝ ８ ０１０７９ ＋ ０ ０００２７ ＹＦ
ｊ ０ ９７７ ３０２ ８６ ５０１ ５５

２０１０ ｌｎωｊ ＝ ８ ０１１２ ＋ ０ ０００２８ ＹＦ
ｊ ０ ９８３ ４０１ ０２ ５５３ １０

２０１１ ｌｎωｊ ＝ ８ ２６０３３ ＋ ０ ０００２１ ＹＦ
ｊ ０ ９４９ １２９ ３７ ６３８ １１

　 　 资料来源： 根据式 （３） 及 《辽宁统计年鉴》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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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辽宁低保实际给付与理论标准的比较

近十年来辽宁省城市低保实际标准呈现在小幅波动中有所上升的趋势， 除少数年份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 低保实际标准下降至食物线水平外， 其余年份的实际给付都明显高于食物线， 若干年份向

上接近低贫困线。
食物线和低贫困线变化较稳定， 整体呈上升趋势； 高贫困线的变动比较明显， 特别是 ２００５ 年后

上升幅度较大。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食物线由贫困居民基本营养需求决定， 其变动取决于食品价

格， 低贫困线是基于食物线基础建立的回归模型， 说明该时期辽宁省物价水平虽然不断提升， 但上升

幅度较为平缓； 高贫困线则是根据不同收入组人均食物支出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构建回归模型， 其变动

取决于社会的整体消费支出， 说明 ２００５ 年以后辽宁省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提升较快。 从马丁法角度

看， 低贫困线是贫困居民通过牺牲一部分正常食物支出而换取了非食物支出， 这本身就是极低的生活

水平。 所以， 为实现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现实中的低保线至少应达到低贫困线标准， 但从辽宁

省城市低保的实际给付标准看， 显然是达不到贫困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

四、 指数调整方案下的辽宁城市低保现实给付与理论标准的比较

由于低保标准与人均食品支出、 人均消费支出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密切相关， 因此， 可以设计三

种指数调整方案， 对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１ 年间辽宁省城市低保实际给付进行模拟调整［１０］。 国际上的调整方式

有三种， 一种是钉住物价指数， 第二种是钉住物价与收入两种指数的组合， 第三种是钉住收入增长

率［１１］。 依据国际上通行的方法， 可以对辽宁省城市低保的调整方案设计成三类： 方案一是将实际低

保金按照当年食品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方案二是将实际低保金按照当年消费价格指数与人均纯收入增

长率的组合比例进行调整， 组合比例设为消费价格指数和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各占 ５０％ ； 方案三是将

实际低保金按照当年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进行调整， 详见表 ５。

表 ５　 辽宁省城市低保指数调整三种方案比较

年份
实际低

保金 （元）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按食品价格
指数调整

是实际低保
金的倍数

按消费价格指数
和人均纯收入增
长率各 ５０％调整

是实际低保
金的倍数

按人均纯收入
增长率调整

是实际低保
金的倍数

２００２ １７２ ９ １７２ ７ １ ００ １８２ ２ １ ０５ １９１ ７ １ １１
２００３ １７２ ９ １７４ ９ １ ０１ １８３ ４ １ ０６ １９１ ８ １ １１
２００４ １８７ ０ １９２ ２ １ ０３ １９９ ５ １ ０７ ２０６ ８ １ １１
２００５ １８４ ５ １８６ ０ １ ０１ １９７ ９ １ ０７ ２０９ ９ １ １４
２００６ １８０ ６ １８２ ６ １ ０１ １９４ ２ １ ０７ ２０５ ７ １ １４
２００７ １９２ ６ ２０１ ５ １ ０５ ２１５ ０ １ １２ ２２８ ５ １ １９
２００８ ２１４ ４ ２２３ ８ １ ０４ ２３７ ３ １ １１ ２５０ ８ １ １７
２００９ ２５９ ３ ２５９ ３ １ ００ ２８４ ６ １ １０ ３０９ ９ １ ２０
２０１０ ２８２ ０ ２８９ ９ １ ０３ ３０３ ４ １ ０８ ３１６ ９ １ １２
２０１１ ３１１ ０ ３２６ ９ １ ０５ ３４３ １ １ １０ ３５９ ４ １ １６

　 　 资料来源： 根据辽宁省民政厅提供的数据及 《辽宁统计年鉴》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实施指数化调整方案会加重财政支出负担， 但是如果增加的负担在财政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则调

整机制的设计是可行的。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 但低收入群体的人

口比例却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因此， 可以认为中国用于社会救助的资金比例不应低于发达国家水

平。 当前社会救助资金投入通常占发达国家 ＧＤＰ 的 ０ ５％ ［１２］。 由 《辽宁统计年鉴》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相关数据可知，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辽宁财政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的平均值为 ２７ １４％ 。 根据国际惯例， 如果

·３１１·



　 《人口与经济》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以社会救助资金投入比例为 ０ ５％作为判断基准， 则折算后辽宁省社会救助占 ＧＤＰ 比重在理论上应为

２ ０７％ 。 从社会救助资金支出结构看， 主要分为城镇低保和农村低保两部分。 根据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救

助资金支出的现实结构， 可以细分出财政可用于城镇低保的资金金额及比重， 同时结合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城镇低保人口数量， 能够得到财政可承受的城市居民低保金， 详见表 ６。

表 ６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辽宁城市低保的财政可承受额度

年份
城市低保金
总额 （万元）

农村低保金
总额 （万元）

城市低保人
数 （人）

城市低保金占
低保总额比重

辽宁财政收
入 （亿元）

辽宁财政对城
镇低保理论承
受总额 （亿元）

辽宁财政可承
受的人均每月
低保额 （元）

２００２ １０３６０ ２８５８ １５０１８３１ ０ ７８４ １１１９ １ ３０ ２２ １３１ ４
２００３ １１２４４１ ４０３０ １５９６２３４ ０ ９６５ １２８３ ０ ３４ ６４ １７４ ６
２００４ １２６５５１ ６０１６ １３７３８８７ ０ ９５５ １５７２ ９ ４２ ４７ ２４５ ９
２００５ １６１６０５ １６７８３ １５０５４９８ ０ ９０６ １８８８ ８ ５１ ００ ２５５ ７
２００６ １５１４７９ ２０７３２ １４０９９７１ ０ ８８０ ２３３２ ８ ６２ ９９ ３２７ ４
２００７ １６５８５８ ３９３５８ １４１２３３５ ０ ８０８ ３１５３ ８ ８５ １５ ４０６ １
２００８ ２３１４３９ ５５４４１ １３７４２４８ ０ ８０７ ３７１６ ３ １００ ３４ ４９０ ９
２００９ ２４３０９９ ６７２９２ １２８９０４４ ０ ７８３ ４６１５ ２ １２４ ６１ ６３０ ９
２０１０ ２６９９２５ ８２２１２ １２３６１００ ０ ７６７ ６７２８ ２ １８１ ６６ ９３８ ８
２０１１ ３１４６６２ １１１２１０ １１８６０８８ ０ ７３９ ７８２４ ２ ２１１ ２５ １０９６ ７

　 　 资料来源： 根据辽宁省民政厅提供的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相关数据及 《辽宁统计年鉴》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财政数据计算得出。

　 　 图 １ 显示， 从财政可承受的低保理论值与各低保线的比例关系来看，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 财政可承

受值为实际低保金的０ ７６ － ３ ５２ 倍， 食物线的 １ ００ － ４ ２７ 倍， 低贫困线的 ０ ６６ － ２ ８６ 倍，高贫困线

的 ０ ４５ － １ ７２ 倍； 为方案一标准的 ０ ７６ － ３ ３６ 倍， 方案二标准的 ０ ７２ － ３ ２０ 倍， 方案三标准的

０ ６９ － ３ ０５倍。 从政策可执行的时点看，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 基于食物线、 低贫困线、 高贫困线、 调整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财政所对应的可承受起始年分别为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３ 年。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 辽宁财政不仅对实施调整机制的低保金具有很强的承受力，
而且也完全有能力承担马丁法下的低保标准。

图 １　 辽宁省财政可承受的低保额度与马丁法低保线、 调整后低保线的关系

　 　 资料来源： 根据本文表 ２、 表 ３、 表 ４、 表 ５、 表 ６ 相关数据绘出。

五、 对策建议

１． 选择科学的方法确定低保标准

在确定低保标准时， 需要借助科学的测算方法， 例如国际上常用的热量支出法、 扩展线性支出模

型、 马丁法等都可以作为分析工具。 在低保标准制定过程中， 还需要科学地选择低保项目， 要实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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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定量的结合， 同时对低保标准进行动态跟踪， 使确定的低保标准能够不断得到实施效果的反馈，
对具有现实性、 可操作性、 高效和易行的方法要加以推广。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因此， 在低

保标准的制定上也应承认一定的差异性， 使低保标准更加符合实际。
２． 实现低保底线公平与多元需求的统一

在对低保标准基本结构进行设计时， 需要统一底线基准和参考系数， 以便于构建符合当地实际发

展水平和居民现实需求的城市低保制度。 对于保证贫困居民基本生存的底线目标， 需要以绝对贫困作

为衡量基准， 以满足每日人体需求的食物组合加以确定。 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居民收入和消费水

平不断提高， 同时其需求项目也日益多元化， 只用临时性的价格补贴等机制， 并不能稳定贫困群体的

购买力水平。 因此， 可以使用相对科学的测算方法 （例如马丁法） 来设计低贫困线和高贫困线， 使

低保金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有比较科学且可衡量的变动范围。
３． 设计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并分阶段实施

可以根据地区发展特点、 水平及物价变动等情况， 在各阶段设计与不同指数挂钩的调整机制。 如

低保制度起步阶段， 将食物线与食品价格指数相挂钩， 这样有利于保障低收入者的食物消费能力； 在

低保制度初步发展阶段， 可将低贫困线与消费、 收入组合参数形成挂钩机制， 既能避免因物价上涨导

致受助者购买力相对降低， 又能实现与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的协调； 在低保制度相对成熟阶

段， 可将高贫困线与人均收入增长率挂钩， 这样将有利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 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生

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
４． 完善低保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机制

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作用， 又能够形成各项保障制度协调互动的良

好局面。 对失去工作岗位但却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 应该通过再就业培训等失业保险制度措施， 培

训劳动技能并促使其就业， 以减少领取低保金的时间和额度。 对于达到退休年龄并开始领取养老金的

受助者， 要重新计算其家庭收入， 强化低保退出机制， 杜绝重复领取行为的发生。 这既有利于减少

“福利依赖” 现象的发生， 同时也有利于实现社会保障制度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 １ ］ 张秉铎， 唐钧．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研究 ［Ｍ］．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２）： ８６．

［ ２ ］ 洪大用． 如何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算 ［Ｊ］ ． 学海， ２００３ （２）： １２２ － １２７．

［ ３ ］ 翁钱威， 方科翔． 辽宁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定 ［Ｊ］．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５）： ５０６ －５１０．

［ ４ ］ 杨立雄． 贫困线计算方法及调整机制比较研究 ［Ｊ］ ．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２０１０ （５）： ５２ － ６２．

［ ５ ］ 唐钧． 确定中国城镇贫困线方法的探讨 ［Ｊ］ ． 社会学研究， １９９７ （２）： ６２ － ７３．

［ ６ ］ 丁建定． 建立合理的城市居民低保标准调整机制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 ［Ｊ］ ．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 （６）：

１１ － ２０．

［ ７ ］ 杨立雄．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方法和调整机制创新研究———对北京市的应用与检验 ［Ｊ］． 黑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 （６）： ８９ －９５．

［ ８ ］ 乐章． 社会救助学 ［Ｍ］．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３６ － ３７．

［ ９ ］ 杨立雄．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 ［Ｊ］ ． 中国软科学， ２０１１ （８）： ７２ － ８４．

［１０］ 边恕．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阶梯式救助与负所得税机制研究 ［Ｊ］ ． 中国人口科学， ２０１４ （１）： ７ － １９．

［１１］ 杨立雄， 胡姝．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机制研究 ［Ｊ］ ． 中国软科学， ２０１０ （９）： ４３ － ４５．

［１２］ 宁一蕾． 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的现状与建议 ［Ｊ］ ．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３）： ４２３ － ４２８．

［责任编辑　 冯　 乐］

·５１１·


